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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25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5 月 31 日晚间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理财产品到期本金和

收益延期兑付的公告》，公告显示你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 亿元购买的

“中航信托·天启【2019】651 号长沙中泛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以

下简称“中航 651 号信托”）理财产品待回收本金及投资收益存在逾

期风险，公司已收到中航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信托”

或“受托人”）发来的《中航信托·天启【2019】651 号长沙中泛贷

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延期公告》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

下事项予以补充说明： 

1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于 2021 年 6 月购买“中航 651 号信托”理

财产品，但自 2020 年以来已有公开信息报道中航信托有产品出现兑

付风险。请你公司说明公司针对购买理财产品业务已制订的内部控制

制度，在购买此理财产品前你公司是否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对相关产品

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，公司相关责任部门是否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，

并说明在受托人已有部分产品出现兑付风险的情况下仍购买其信托

产品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.请你公司结合“中航 651 号信托”理财产品资产规模、底层资

产情况、资金的实际投向等说明该产品出现逾期风险的原因，信托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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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是否存在流向你公司关联方的可能，是否存在你公司关联方变相占

用公司资金的情形。 

3.请你公司结合信托合同的约定内容，核实并说明是否存在受托

人违规挪用或未按信托合同的约定管理信托资金等违约行为，如是，

请说明受托人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，以及公司拟采取的相关措施，并

结合受托人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，说明措施的有效性。 

    4.请你公司结合投资安全评估、风险控制分析和全过程状况跟踪

等，对目前购买的理财产品方面进行全面风险排查，并说明全面风险

排查的情况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6 月 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 日 

 

 

 

    


